
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



簡報大綱

認識圖利 判斷區辨 結語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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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圖利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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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vs便民

●依據法律執行公務

●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
●明知法律規範故意違反

●不論獲利的金額大小

便民

圖利

「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值，也是行政行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
公務員執行公務，在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人民得到再大的好處，都是
合法便民；如果明知法律規範卻故意違反，而給予民眾方便，就算只是微小的
利益，還是可能成立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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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

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

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利）

本款是「對主管或

監督事務，直接或

間接圖利罪」，表

示行為人的圖利行

為，必須與主管或

監督事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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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事務

所謂「主管事務」，指公務
員對事務有參與或執行的權
責。
例如：一般承辦人員即屬之。

直接圖利

行為人的行為，直接讓自己
或他人獲得利益。
例如：採購承辦人洩漏底價
讓特定廠商得標。

監督事務

所謂「監督事務」，則指雖非直
接或執行其事務，但對於承辦事
務的公務員具有監督權。
例如：承辦人員的科長、機關首
長等直屬長官。

間接圖利

行為人以迂迴方式，讓自己
或他人獲利。
例如：採購承辦人要求得標
廠商，讓其親友在該廠商掛
名領薪。

如何判斷是否屬於主管或監督事務，應依據相關法規、職務說明

書、職掌表、簽陳文件、會議紀錄等資料 ，就具體事實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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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利用職權機

會或身分圖利）
本款是「非主管或

監督事務圖利罪」，

表示行為人不是在

自己主管或監督的

事務上，直接行使

職務替自己或他人

取得不法利益。

條文內容：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

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

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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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利用行使自

己公務職權的機會，

或利用自己特殊公

務身分的影響力，

去執行明知違法的

事情。

行為人對於該事務，有可能憑藉著

影響的機會，而藉此圖利。

1.利用職權機會圖利

例如：警員受友人之託，利用機會取
出查扣之機車。

行為人的身分，對於該事務有某種

程度的影響力，而據以圖利。

2.利用身分圖利

例如：公務員利用具有受理申請A路
段路權業務的身分，對於非屬其管轄
之B路段的承包工程業者，索取金錢

獲得好處。 9



圖利獲得
好處

明知
故意

公務員
身分

違反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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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公務員(第1款前段)
1.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

2. 例如：局（處）長，副局
（處）長、主任秘書、專門
委員、科長、股長、科（課）
員。但不包括：服務於公營
事業機構、公立學校與公立
醫院人員；僅從事機械性或
勞動性工作的技工或工友。

授權公務員(第1款後段)
1.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 各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承

辦監辦採購人員。（依政府
採購法）

3. 判斷標準：是否有依法令授
權執行公共事務，而公共事
務係以有關公權力行使的事
項為限。

委託公務員(第2款)
1.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2. 私立學校錄取學生、確定學
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證
書或學位證書（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382號）。商品檢
驗的委託、主管機關委託專
業機構或人員檢查供公眾使
用之建築物（依商品檢驗法、
依建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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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僅處罰故意犯，只要無圖利之故意，即不構
成圖利罪。因此，圖利罪不處罰過失犯，自不能以
「公務員行為失當，使人獲得不法利益」，就推定
自始即有明知違背法令的故意。

例如：稽查員不慎遺失舉發單，導致無法
裁罰違規民眾，業務上過失行為，可能將
檢討行政責任，但難以認定公務員從開始
就有明知故意的圖利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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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圖利」、「便民」?主要是以「有無違背法
令」為重要判斷基準；至於，違背法令的範圍，
則包含：法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委辦規則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的規定等。

公務員若違反僅具有機關內部效力的行
政規則，並不會成立圖利罪。

公務員服務法並非此處所稱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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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為結果犯，亦即要有圖利的結果，才會
成立犯罪；若公務員雖有違背法令的行為，但
倘無人獲得利益，仍難以成立圖利罪。

須有圖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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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區辨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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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要件

圖利 便民

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是否獲得好處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便民服務係指公務員從事行政事務均依法律規定、行政規章或長官職務上

合法命令而為，在法令許可範圍內給予人民利益與好處。

換言之，公務員主觀上並無使第三人獲得不法利益之意思，且其行為結果

使他人得到之利益為合法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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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常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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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叮嚀
PART 03



Times Good
Suitable for all 

categorie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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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公權力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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